附件一：
九江市天九广告信息传播有限公司债权申报表
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	申报人基本信息
	申报人姓名
（机构名称）
	     
	联系电话
	

	
	法定代表人/
负责人姓名
	
	职    务
	

	
	委托代理人
（若无不填）
	
	联系电话
	

	
	【送达地址确认】申报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，管理人以邮寄、电话、电子邮件等方式按照下述地址送达有关材料，即视为管理人已告知。如送达地址变更，需5日内现场书面通知管理人。

	
	收件人
	
	电话(手机)
	

	
	邮寄地址
	

	
	电子邮件地址
	

	
	【银行账户确认】为便于债权人受领债权分配款项，债权人应当如实向管理人提供准确的银行账户。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等转入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户的款项，视为债权人受领。如有变更，需5日内现场书面通知管理人。

	
	户名
	
	账（卡）号
	

	
	开户行
	

	债权情况
	申报债权总金额
	￥：       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

	
	债权发生时间
	
	最后一次追偿时间
	

	
	债权担保情况
	 抵押   质押   留置   保证
	担保数额
	元  

	连带债权人  有   无
	连带债权人名称
	 

	连带债务人  有   无
	连带债务人名称
	

	是否涉及司法程序
	 诉讼   仲裁   执行
已结案，需提供生效法律文书
未结案，需提供受案法院信息
	 已结案  案号：

	
	
	 未结案  案号：

	申报确认
	
本人/单位保证所提供的上述信息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本人/单位愿意严格遵守上述关于送达地址确认、银行账户确认的相关约定并承担因信息错误导致的一切不利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附表：

	申报人诉求

	



	债权形成原因、过程及现状

	






	申报债权金额构成（附计算公式）

	本金金额
	


	利息\违约金
	






	诉讼费
	






	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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